
现有位于大连市普兰店区太平街道南苑社区不动产，土地现

状用途为医疗卫生用地、土地面积为 670 平方米、四至范围为东

至：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医院肿瘤楼，南至：府前路，西至：中

心路三段，北至：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医院停车场（国有建设用

地未登记）、宗地界址坐标参照普兰店市中心医院急诊单元楼扩

建项目用地红线测量技术报告测绘成果、房屋 1 栋、房屋现状用

途为医疗卫生用房、房屋总层数为 6 层、房屋总面积为 4018.02

平方米、经核实无查封。

现由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医院使用，经我单位确认不动产权

属认定给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医院，同意为大连市普兰店区中心

医院办理不动产登记。

以上情况均已如实申报，如未如实告知实情，愿意承担由此

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附件：1.建筑明细一览表

2.建筑功能分区位置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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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序号 建筑功能 层数 建筑面积（㎡） 备注

1 1#急诊楼 6 4018.02

合计 4018.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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